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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交易
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

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.36A條而刊發。

由於各訂約方正磋商交易之經修訂條款及條件，預計將適時就該等經修訂之條款及條件另
行刊發公告，故通函之寄發日期預計將順延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。

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.36A條而刊發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交易之公告（「六月二十五
日公告」），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之公告（「七月十六日公告」，與六月二十
五日公告統稱為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
相同涵義。

各訂約方現正磋商交易之經修訂條款及條件，預計將於落實該等經修訂條款及條件後另行刊發
公告。誠如該等公告所載，預期本公司將寄發一份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當中載有（其中包括）交易
詳情及目標集團之財務資料。通函之寄發日期預計將順延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保綠資產投資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Lawrence Tang

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白亮先生、蕭錦秋先生、Lawrence Tang先生及薛峰先生；及獨立
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先生、戚治民先生及余振輝先生。


